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皖警院党发〔2021〕30号 

 

关于表彰学院 2019-2020 年度 
党风廉政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

 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 

近两年来，在省纪委监委驻省委政法委纪检监察组、省厅直

属机关纪委和学院党委的坚强领导下，全院各级党组织以习近平

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党风廉政建设责

任制，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，为学院各项事业发展

提供坚强有力的纪律保障。为鼓励先进、弘扬正气、鼓舞斗志，

进一步推动学院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深入开展，经学院各单位、

各部门民主推荐，院纪委会议审议，院党委 2021年 5月 7日会议

研究，决定对学院 2019-2020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

个人予以表彰，具体名单如下： 

一、党风廉政建设先进集体 

学生处（团委）   警察系   实验实训中心   基础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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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二系 

二、党风廉政建设先进个人 

葛之蕤   王  梅   史  剑   杨  杰   朱  萍   林  昱 

钟  诚   吴  蕾   李晓明   张永红   徐晓明   杨  勇 

希望受表彰的先进单位、先进个人把荣誉作为新的起点，再

接再厉、再创佳绩，进一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。学院各级党组织

要以此次表彰为契机，切实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

责任，持续推进反腐倡廉各项工作，奋力开创新时代学院全面从

严治党治校工作新局面。希望广大党员干部、教职工要以先进为

榜样，坚持原则，严于律己，恪尽职守，扎实工作，以更加优异

的成绩向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献礼！ 

 

 

中共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委员会 

2021年 5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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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5月13日印发 


